
  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97年 05月 12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九時

二、 地點：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管理課會議桌

三、主席：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周課長劍平          記錄：胡阿明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一：有關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60條執行疑義，提請討論？
說  明：一、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60條規定略述：「其供雙向通行且車

道服務車位數未達五十輛者，得為單車道寬度；五十輛以上者，自第
五十輛車位至汽車進出口及汽車進出口至道路間之通路寬度，應為雙
車道寬度。」

        二、92年 6月 6日營署建管字第0922908563號函規定略述：「進出口分
別設置，單向通行者 (one way)，一律設單車道」。即車道如進出口
分別設置，單向通行 (one way)者，得為單車道寬度。

        三、另93年 3月 10日內政部修正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60條補充
圖例，得以「主要車道」、「非主要車道」分別檢討車道寬度

        四、本案係設計主要車道雙車道寬度，非主要車道部分服務車輛雖超過
50輛以上，惟以單向通行方式設計（詳後附圖1），是否可行？提
請討論。

決  議：本案非主要車道部分，以單向通行方式設計，且車行方向並未衝突，
各車道之迴轉半徑確實依規定檢討（單向車道進入主車道通往上下樓
層之方向皆應考量）後原則同意，並將本案列入本科工作手冊編製
（詳後附圖2）。


